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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19 年 12 月 2 日至 9 日，马德里 

议程项目 7(a) 

与科学和审评有关的事项 

对《公约》之下长期全球目标和实现该目标 

方面总体进展情况的下一次定期审评的范围 

附属履行机构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19 年 12 月 2 日至 9 日，马德里 

议程项目 7 

对《公约》之下长期全球目标 

和实现该目标方面总体进展情况的下一次 

定期审评的范围 

  对《公约》之下长期全球目标和实现该目标方面总体进展情况

的下一次定期审评的范围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和附属履行机构完成了对《公约》之下长期全球目标1

和实现该目标方面总体进展情况的下一次定期审评的范围的审议，2 同时考虑到

第 1/CP.16 号决定第 4 段和第 1/CP.18 号决定第 79 段中与定期审评有关的规定、

关于全球盘点的第 19/CMA.1 号决定、第 1/CP.24 号决定关于塔拉诺阿对话的第

五部分以及正在进行的技术审查进程，3 作为建议提出以下决定草案，供《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1 长期全球目标最初在第 1/CP.16 号决定第 4 段中作出了界定，在第 10/CP.21 号决定中进行了

更新。 

 2 根据第 10/CP.21 号决定第 9-10 段和第 18/CP.23 号决定。 

 3 见 http://unfccc.int/resource/climateaction2020/tep/index.html 和 https://unfccc.int/topics/adaptation-

and-resilience/workstreams/technical-examination-process-on-adaptation-t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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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CP.25 号决定 

  对《公约》之下长期全球目标和实现该目标方面总体进展情

况的下一次定期审评的范围 

 [缔约方会议， 

 忆及《公约》第二条所载的最终目标， 

 又忆及第 1/CP.16、第 2/CP.17、第 1/CP.18、第 10/CP.21 和第 18/CP.23 号决

定， 

 还忆及第 1/CP.24 号决定第五部分和第 19/CMA.1 号决定， 

1. 忆及根据第 1/CP.18 号决定第 79 段，审评应依据《公约》相关原则和规

定，定期评估： 

 (a) 该长期全球目标是否足以实现《公约》最终目标； 

 (b) 实现该长期全球目标的总体进展，包括对《公约》下承诺的履行情况

的审议； 

2. 商定将根据下文第 4 段界定的范围，在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和附属履行机

构的协助下，以切实有效的方式对《公约》之下长期全球目标4 和实现该目标总

体进展情况进行第二次定期审评，避免工作重复，并考虑在《公约》、《京都议

定书》、《巴黎协定》以及附属机构之下开展的相关工作的结果； 

3. 注意到根据第 2/CP.17 号决定第 161 段，自 2013-2015 年审评完成以来，出

现了与第二次定期审评有关的新信息，这些补充信息将公开提供； 

4. 决定第二次定期审评应根据《公约》的相关原则和规定，在现有最佳科学的

基础上， 

4.1 使缔约方更好地了解： 

 (a) 长期全球目标和实现该目标的各种设想是否能够实现《公约》最终目

标； 

 (b) 自 2013-2015 年审评完成以来，在处理信息和知识差距，包括与实现长

期全球目标的设想和相关影响的范围有关的信息和知识差距方面取得的进展； 

 (c) 实现长期全球目标以确保有效执行《公约》的挑战和机遇； 

4.2 参照《公约》的最终目标，[使缔约方更好地了解][评估]各缔约方为实现长

期全球目标所采取步骤的总体合计影响； 

5. 商定第二次定期审评的结果不会改变或重新界定第 10/CP.21 号决定所述的

长期全球目标； 

  

 4 长期全球目标最初在第 1/CP.16 号决定第 4 段中作出了界定，在第 10/CP.21 号决定中进行了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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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决定第二次定期审评应经适当变通继续遵守第 1/CP.18 号决定第 80-90 段规

定的模式，包括有结构的专家对话； 

7. 又决定第二次定期审评应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至 2022 年结束，有结构的

专家对话与附属机构届会同期举行，从附属机构第五十三届会议(2020 年 11 月)

开始，至第五十五届会议(2021 年 11 月)完成； 

8. 注意到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和附属履行机构已完成了第 10/CP.21 号决定

第 10 段和第 18/CP.23 号决定第 2 段所载的任务。] 

     


